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設置要點 

110年 12月 8日 110學年度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年 6月 7日 111 學年度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徵集校史文物，充實校史典藏，依本

校校史文物典藏管理作業辦法第六條之規定，特訂定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

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以下簡稱評鑑小組）之任務如下： 

1. 文物徵集評鑑事項。 

2. 校內文物評鑑事項。 

3. 私人或團體捐贈文物評鑑事項。 

4. 文物合作出版評鑑事項。 

5. 其他有關校史文物評鑑諮詢事項。 

三、評鑑小組設置委員七人，本校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 

評鑑小組之校內委員三人，由圖書館館長、藝文中心主任、創新設計學院院

長擔任之；校外委員，由本校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推薦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

或學者三人，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四、評鑑小組會議召開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且須至少一位校外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會議進行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並參與審查表決。會議之

決議以召集人與出席委員之總數過半數同意行之。 

五、評鑑小組進行評鑑時，參與評鑑委員應使用本校之評鑑表（如附件），必要

時得填具書面意見。 

六、評鑑小組委員應本於公正客觀之立場行使職權。評鑑文物時，並應遵守利益

迴避原則。 

七、校外評鑑委員參與評鑑作業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八、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史文物徵集評鑑表 

OOO年第 OOO次(臨時)會議 
                

 年     月     日 

文物來源 移交  索贈、捐贈(需填寫捐贈授權書)  複製  購買 

物件登記號  

待評審文物 

名稱及類別 

名稱 文物類別 

  

評鑑項目 1 

一級典藏品(T1)，應符合下列基準： 

能反映本校辦學過程之歷史變遷、時代特色，或能連結本校科系與

產業發展及校友捐贈之珍貴物件，具代表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

稀有性/藝術價值，且對學校有重要意義者。 

二級典藏品(T2)，應符合下列基準：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等研究保存價值，能呈現本校辦學教育特色

者。 

教育品(E)，應符合下列基準： 

與典藏品重複或品相較差或為複製品，可作為學術研究、展示、教

育推廣運用之物件。 

參考文件(R)，應符合下列基準： 

可供相關研究參考之物件及校史資料。 

審查結果 

 

 

 

 

 

 

通過 

分級： 

典藏品：一級藏品；二級藏品 

教育品 

參考物件 

未通過，原因：＿＿＿＿＿＿＿＿＿＿＿＿＿＿＿＿＿＿＿＿＿＿＿＿ 

 
出席評審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依據本校校史蒐藏品分類分級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 


